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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汽車運輸及服務 

第一章 客貨運輸業營運管理 

第五節 小客車及小貨車租賃業  

小客車租賃業係以小客車出租與他人自行使用為營業者，行車執照應註記為

租賃自用小客車或租賃自用小客貨兩用車，依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 4 條規定，

其經營分甲種小客車租賃業（最低資本額新臺幣 5,000 萬元以上，應具備全新小

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合計 100 輛以上）、乙種小客車租賃業（最低資本額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應具備全新小客車或小客貨兩用車合計 10 輛以上）及丙種小客車

租賃業（最低資本額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甲種小客車租賃業之經營應以公司

組織為限，得設置國內外服務網辦理連鎖經營，並得在機場、碼頭、鐵公路車站

等交通場站內租設專櫃辦理租車之業務。乙種及丙種小客車租賃業之經營得以公

司或行號為之，惟丙種小客車租賃業以提供租賃期 1 年以上之小客車或小客貨兩

用車為限。該業始於民國 52 年 7 月發布「汽車租賃業管理辦法」後開始核准經

營。  

小貨車租賃業於民國 91 年 2 月於公路法第 34 條第 1 項內增訂之。該業係以

小貨車或小客貨兩用車租與他人自行使用為營業者，依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 4

條規定，其經營之最低資本額須為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及應具備全新小貨車或小

客貨兩用車合計 10 輛以上。該業應於其營業處所標明其公司行號名稱，懸掛汽

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租賃費率表、汽車出租單樣本，並須有足夠之停放車輛場

所，待客租賃。租賃小貨車應由租車人自行駕駛使用，不得由出租人代僱駕駛人，

其車輛之行車執照應註記為租賃自用小貨車或租賃自用小客貨兩用車。 

截至 103 年底臺閩地區小客車租賃業有 1,388 家，車輛數為 3 萬 2,953 輛，小

貨車租賃業共 60 家，車輛數為 3,449 輛，小客車租賃業兼營小貨車租賃業有 90

家，車輛數為 9 萬 9,577 輛。 

表 5-1 小客車及小貨車租賃業家數及車輛數 

年底別  
小客車租賃業 小貨車租賃業 

小客車租賃業兼營 

小貨車租賃業 

家數(家) 車輛數(輛) 家數(家) 車輛數(輛) 家數(家) 車輛數(輛) 

101 年底 1,248  25,965  57  1,870  73  88,430  

102 年底 1,304  27,619  59  1,779  80  94,601  

103 年底 1,388 32,953 60 3,449 90 99,577 

 


